申请仲裁书
申请人：薛强，性别：男，
身份证号：640102197212311812；联系电话：13895379068
被申请人1：新疆水控大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涛   13565777266
注册号：91652900MA785NFR3Q 
联系人：15589798738李长轩
地址：阿克苏市虹桥路12号创业大厦（阿克苏龙缘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3楼公共服务区）
被申请人2：新疆守信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91652924595937600X  
法定代表人：魏长超18866110772
联系人：15589798738李长轩
仲裁请求：
1、 补偿9月至12月4个月单位交纳部分金额。
2、补发2-3月应转未转正工资差额。
3、双倍工资补偿：补试用期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工资。
4、解聘后补偿：正式收到通知日期为3.14日，离职日期3.16日，按规定应补偿一月工资。
5、该公司次年发放上一年绩效，根据工资表描述，平时发放40%，其余未发，现因已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补发2020年全年及2021年1-3月绩效。
6、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应于补偿二个月工资。
7、第八十七条 以上第五条按双倍赔偿。
8、解聘通知事由理由与实事不符，需要重新出具。
9、公司应当配合本人将在该公司缴纳的所有社保及公积金转入本人指定地区相关部门。
10、被诉方承担仲裁和可能发生的诉讼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11、被诉方赔偿因仲裁和可能发生的诉讼而造成的原告人误工及其他相关经济损失。
事实和理由：
经水控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平台招聘录用后，本人于2019年8月4日至该公司新疆农业区域板块中心喀什报到，6号赴集团在阿克苏地区从事业务的公司-新疆水控大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职，全面负责大美公司财务工作并享受总监待遇。
但于2020年2月间至自同事处了解到（非正式渠道）本人所担任的职务已由集团下文正式任命给马传春担任，至4月份新任总监马传春到任，并交接工作，期间因水发集团态度强硬，且一直未提供正式通知和任何调动降职理由材料，本人于4月初在当地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期间大美公司监事长多次来电协调，最终转达了山东水发集团总部董事长意见，经综合考虑该公司表达的诚意后，本人撤销了仲裁并于4月中旬飞至喀什报到。其后4-9在和田从事业务工作，薪酬待遇降为部门经理级别并由新疆水控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放。
之后又突然接到通知调任阿克苏地区新疆守信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鉴于该公司的行事风格，此次本人并未表达异议，于9月初来阿克苏报到后至沙雅县该公司所在地任职。2021年2月新年过后，该公司加工季已结束，返厂后于3月14日接到辞退通知，一如既往，未提供任何资料证据表明解聘原由。但在提交给仲裁厅的资料中显示其辞退理由是无任何领导签字的情况下将一笔销售款退回给客户，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并以此为由上报集团总部并得到同意。
事实情况是该客户购买守信种业一批货在已签订合同并全额打款的情况下，守信种业存货不足导致无法按合同数量交货，在交完部分货后，表明已无存货，对方要求即刻退还余款并表示保留追究违约责任的意向后，经守信种业负责全面经营的总经理直接指示并签字后本人同意退款，但该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支款一般还需通过董事长及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签字后才执行，因此该特殊业务以上三人未及时签字是否不符合公司规定有一定争议，需要说明的是守信种业为集团公司新控股的公司，以上三人仅名义上担任该公司职务，平时并不在公司就职，其办公地点远在阿克苏市，经营业务由总经理（也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并购前第一大股东）全面负责，购货客户也是原公司及总经理的业务伙伴，以上三人并不熟悉公司正常经营环境及业务细节，因此一般业务经请示后先办理再签字也是常态。
[bookmark: _GoBack]鉴于以上陈述事实，本人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并无招聘人才的诚意，任职一年半时间内多次任意调动、排挤以致辞退，所引用的辞退理由存在欺瞒谎报，故意掩盖实事、夸大责任的情况，该业务即使办理过程中有瑕疵也不足以作为提出辞退的理由，该公司完全没有国有企业因有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且该公司的以上行为明显对我本人毫无基本的尊重可言，造成了本人可预见的经济损失，并对本人将来的求职履历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本人申请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本人的应有权利。
现再度申请仲裁，以下为本人整理的仲裁理由及法律依据：
1、未交缴试用期保险：《劳动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2、未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同上。
3、到期不予转正，不符合《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
4、无故降职降薪，不符合《劳动法》第二十九条、三十五条规定。
5、无故辞退员工，不符合《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相关规定。
以上陈述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
此致
沙雅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附件材料：
1、 仲裁申请书及主张
二、大美农业公司营业执照
三、任免文件-马传春、微信记录
4、 2019年8月-2021年2月工资表及银行回单；
5、 辞退通知书
6、 守信种业公司营业执照
7、 2020年4月-2021年2月工资发放银行记录
五、其他资料

